商学院2017年教风学风建设活动月方案
根据三江学院《关于开展2017年度教风学风建设月活动的通知》（校教字【2017】56号；校学字【2017】24号），为落实2017年学校教学工作要点，进一步优化育人环境，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提高我校教风和学风建设水平，现根据学校“教风学风建设月活动”工作部署有关精神，制定商学院2017年度学风建设月活动方案。
一、组织领导
学院成立教风、学风建设月活动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长：蒋建华
副组长：张燕  刘万美  康丽
成员： 李益平 张晓锋 施乾信  竺杏月 顾艳  周平根 代蕾 戴雪艳  肖文圣 郭怀照 杨静 马丽君 柏凌 李佳
秘书：章立萍
二、活动实施主要内容及要求
（一）动员宣传，强化意识。
分院系两级召开教风、学风建设月活动动员及宣传会，引导教师积极参与教风学风建设活动，做到教书育人，以优良的教风促进学风建设，引导学生把主要精力集中到专业学习和提高素质上来。围绕教风学风建设主题，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网站等形式和载体宣传教风、学风建设目的和意义，营造“人人参与创建优良教风学风”的良好氛围。
（二）分头行动，强化落实
1.学生
学生要遵守校纪校规，按时上课（晚自习），做到无迟到、早退，不带食物进课堂，课堂上不玩手机或做其它与学习无关的动作；在课堂学习上，认真听讲，主动回答问题，课后按时完成布置的作业，主动拓展学习的广度和深度；积极参与学科竞赛、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大学生创业大赛等活动；端正学习态度，认真复习迎考，严格遵守考试纪律，诚信考试；在生活园区开展学习互助活动，营造良好的寝室学习氛围，把生活园区变成学习园区；人人参与读书活动，通过阅读经典名著提升文化修养。
2.任课教师
要求任课教师加强教学文件及要求的学习，不断规范教学行为，认真落实各项制度及要求。以教学系为单位组织教师认真学习《三江学院教师教学工作规范》、《三江学院主要教学环节质量标准》、《三江学院调停课管理办法》、《三江学院考试工作规程》、《三江学院关于开卷考试的规定》、《三江学院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规定》、《2018届商学院本科毕业论文工作细则》、《2018届商学院学生赴校外进行毕业实习管理制度》等文件，明确学校教学纪律要求、课堂教学要求、期末考试辅导答疑要求、作业批改及材料提交要求、试卷命题、评阅及审核要求、监考工作要求等。根据要求结合自身情况，自我反省、自我检查，自我约束，对照要求和反馈信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通过学习和教育，强化教师岗位意识，促使教师用勤奋的工作态度、严谨的治学精神、规范的教学行为感染和教育学生，用优良风范影响和激励学生。
充分发挥任课教师作为课堂教育管理第一责任人的作用，教师要加强对学生课堂纪律、听课情况的管理，严格执行考勤制度，如实记录学生迟到、早退及上课不认真等课堂情况，对旷课达到学生手册规定的，取消考试资格，与辅导员共同做好缺勤学生教育。同时，教师在教学中要通过丰富的教学内容、多元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提升学生学习兴趣；要结合专业导师工作，加强与学生沟通，了解学生的现状，帮助学生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做好学业指导；要积极引导学生广泛阅读专业相关的图书、电子资料，形成良好的阅读学习习惯，不断提升专业领悟能力。
3.辅导员
全体辅导员周一至周五上午8：00、下午1：50须到所带班级进行检查，每天深入课堂听课不少于2节，认真填写随堂听课表；主动与任课教师、学业导师加强联系，了解学生的日常课堂表现和学习规划，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目标；协助任课老师做好上课考勤工作的后续处理，对学生的迟到、早退及旷课等情况予以批评教育直至处分；深入到学生生活园区，了解学生在寝室中的学习情况，指导生活园区学习互助活动的开展，引导学生会读书、读好书。
（三）分类指导，开展系列活动
1、16级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晚自习学习风尚建设活动，制定活动方案，开展比学活动。（负责老师：张伟）
2、16级、15级各班开展“经典读物共阅读”活动。（负责老师：各班学业导师、辅导员）
3、16级、15级开展学风建设主题班会活动（负责老师：各班辅导员）
4、15级、14级开展榜样选树活动，开展榜样分享会。（负责老师：李芳芳）
5、全院教师深入学习《学生手册》考试之规定，严格专业课考试纪律，发现违纪作弊行为及时、合规的进行处理。（负责老师：张燕、康丽、刘万美）
（四）加强监督，以查促教，以查促学
商学院成立由院系各级领导组成的院教风学风建设活动领导小组及教学巡视小组，对教师教学规范要求执行情况、学生课堂纪律及学习情况进行检查。要求各巡视组成员结合本院专业课教学开展情况进行巡视，填写巡视日志表，每周汇总。巡视中如遇突发情况，及时上报学院处理。商学院教风学风建设月巡视工作安排及巡视日志表见附件一、附件二。
（五）总结经验，分析不足，改进提升
教风学分建设月活动结束后，对商学院建设活动工作的落实及执行情况进行全面性总结，积累建设经验，分析建设不足及改进策略，通过建设活动的开展，不断提升商学院教学工作质量。

商学院
2017年12月6日





附件一：商学院教风学风建设月巡视工作安排
根据三江学院《关于开展2017年度教风学风建设月活动的通知》（校教字【2017】56号；校学字【2017】24号），为落实2017年学校教学工作要点，进一步优化育人环境，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提高我校教风和学风建设水平，经研究决定，商学院成立院教风学风建设月巡视工作小组，加强对教学工作的检查和督导，严格检查课堂教学规范与纪律。
各巡视组组长安排小组成员对商学院专业课教学情况进行巡视，保证每天每栋楼有老师巡视，巡视中如遇突发情况，请及时报备给周巧红老师，并填写巡视日志表，每周汇总一份巡视日志并请于周五下班之前交院办公室存档，巡视日志表见附件。各组巡视安排如下：
	时间
	组长
	人员1
	人员2

	第14周
	张燕
	杨静
	李佳

	第15周
	刘万美
	周平根
	马丽君

	第16周
	顾艳
	肖文圣
	代蕾

	第17周
	竺杏月
	柏凌
	戴雪艳

	第18周
	张晓锋
	施乾信
	郭怀照

	第19周（竹山路）
	康丽

	随机巡视检查
	康丽  章立萍 周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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